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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

研究系列职称评审和管理的补充办法 

 

为了进一步增强“三全育人”的师资力量，推进“校企互聘”模

式下的“双师型”队伍建设，根据《四川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四川省应用型本科建设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学校专业技术职务

评定委员会特制定本补充办法。 

第一章 基本原则 

第一条 根据学校办学定位，鼓励本校行政、教辅人员申报教学

系列专业技术职务，积极拓展校外合作企业人员研究系列职称评审。 

第二章 评审对象和基本评审要求 

第二条 与我校开展“校企互聘、专业共建、人才共培”的企事

业单位人员，在企业人员评审通道参与研究系列评审，指标单列。 

第三条 尚未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或课时量暂时不满足要求，

但其他条件达到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要求的本校全职在职在岗行

政、教辅人员。 

第三章 已评人员同级转任教学系列的要求 

第四条 基本要求 

凡我校行政、教辅人员已通过研究系列评审的，按照“应转尽转”

和“应转快转”的原则转任教学系列。研究系列申请同级转任教学系

列，应满足以下要求。 

1．已经通过评审的研究系列，申请转任的周期为本办法发布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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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3 年以内。本办法颁布以后评审研究系列的，以评审结果公告之日

起的 3 年以内。 

2．凡符合教师资格证申报要求的，应在申请转任时获得高校教

师资格证。 

3．课时要求 

（1）转任中级（讲师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在申报转任时累

计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46课时。 

（2）转任高级（副教授、教授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在申报

转认时累计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100课时。 

（3）本办法发布前已经取得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，自研究

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取得后承担的课时量，可纳入转任教学系列的累计

教学工作量一并计算。 

第五条 可纳入教学工作量认定的范围 

已获得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、研究方向和岗位

工作，积极参与以下教书育人的课程及活动。 

1．参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的课程和教学活动，包括毕

业论文、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指导； 

2．SYB 课程、创新创业课程； 

3．对教职工或学生开展的各类培训、讲座、专题研讨会、专项

工作坊； 

4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系列开展的党校党课培训； 

5．承担学校组织的对外培训课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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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担任班主任导师组织班会课； 

7．指导学生参加竞赛，指导学生社团活动； 

8．指导教职工参加竞赛等。 

第六条 课时认定单位和程序 

1．以上教学工作范围仅作为职称系列转任的课时依据，课时津

贴等按原有方式核算； 

2．转任人员教学工作量的具体折算办法，由学校专业技术职务

评定委员会秘书处和教务处制定； 

3．转任人员按照承担教学工作的内容，填写相关表单，由开课

单位或对应的部门负责根据折算办法进行核验。 

第四章 其他事项 

第七条 本办法所指的转任及相关要求，不适用我校聘用的具有

研究系列职称的退休人员。 

第八条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转任教学系列的行政、教辅人员，

学校不再按对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，取消相关经济待遇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至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

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